
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总裁辞职以及选举董事、聘任总裁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

指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及《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佛山佛塑

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总裁辞职以

及拟选举董事、聘任总裁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刘亚军先生向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递交了《辞职报告》，因工作调整原因，

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、总裁及董事会预算管理委员会、发展战略与投资

审议委员会的职务，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，程序合法合规，刘亚军先生辞

职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。 

经查阅董事候选人及拟聘任总裁人选唐强先生、马平三先生的个人履历、

工作实绩等情况，我们认为，唐强先生、马平三先生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，董事候选人、拟聘任总裁

人选的提名、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唐强先生、马平三先生

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马平三先生为公司总

裁，并将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》提交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。 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仅用于关于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辞职以及选举

董事、聘任总裁事项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名页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罗绍德     周荣      于跃 

          

  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
